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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14年 09月 20日(六) 11:00 

會議地點 本校圖書館五樓會議室 

主   席 呂侑倉 紀  錄 張毓文 

壹、 主席致詞： 

依「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 18 條第 1 項規

定，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數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

出席人員過半數通過，始得決議。爰本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貳、 校長致詞：（含介紹各處室主任及校務概況報告） 

參、 業務報告：(略) 

肆、 會務工作報告： 

學生家長會旨在結合家長力量，共同關心孩子的未來發展、向學校提出

客觀中肯的建言，維持孩子受教權並配合學校辦理活動，爭取資源補助、協

助校務發展。在 113學年度已經執行相關的工作如下： 

（一） 完成法定會議：計有家長會員代表大會 2次、委員會 4次。 

（二） 管理「家長會費」、「樂捐收入專款」，辦理學年度教育用途、校園安

全維護等工作。 

（三） 參與各項校內會議：校務發展計畫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教

師評審委員會、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編班級

轉班委員會、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

小組、學生工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學生膳食衛

生考核委員、霸凌防制委員會、交通安全委員會、教育儲蓄戶管理小

組委員會、服裝儀容委員會、學生代收代辦費計價協商委員會、校務

會議、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特教委員會、學

生自主學習推動小組委員、校園事件處理委員會及教育部「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戶執行小組等。 

伍、 經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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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經費來源除家長會費外，餘來自捐款收入，寄發「給家長的一封

信」後，113學年度捐款收入截至 114年 09月 19日止，詳如參閱綠本

經費資料。 

（一） 家長捐款名錄，已上網登錄在本校家長會網頁，若有疏漏之處，敬請告知，

以便作更正。 

（二） 家長會網站:網路搜尋進入國立新竹高商→網頁右方校園服務下方的家

長會網站即可。 

陸、 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本會組織章程(含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案，請審議。 

說  明：「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於 113年 12月 31

日修正名稱及全文，並自 114 年 8 月 1 日施行，故應配合修正本會組

織章程(含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又為配合家長會設置辦法之施

行日期，本會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修正後，亦應溯及自 114年 8月

1日起生效，詳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  議：主席徵詢共識決修正案經全體出席會員代表 46人全數審議通過。 

案由二: 113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30條第 4項規定，委員會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

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議。 

（二） 本會 113學年度家長會經費決算表業經擬妥，詳如綠本附件一，第 1頁~

第 11頁。 

（三） 本會 113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決議: 經共識決審議之結果，全體出席會員代表 46人全數審議通過。 

案由三:114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30條之規定辦理。 

（二） 審議本會 114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詳如綠本附件，第 12頁。 

（三） 審議本會 114學年度家長會經費收支預算表，詳如綠本附件，第 13頁及

第 14頁。 

決議: 經共識決審議之結果，全體出席會員代表 46人全數審議通過。 

案由四:請選派 114學年度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辦理，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

file:///D:/20241217小文舊電腦備份/D槽500gb的資料/資料/114學年度家長會/第一次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0920/報部資料/報部完整版/國立新竹高商學生家長會會議提案討論.pptx
file:///D:/20241217小文舊電腦備份/D槽500gb的資料/資料/113學年度家長會/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1130921/國立新竹高商學生家長會會議提案討論.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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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會議。 

擬辦: 

甲案:本屆家長會會長尚未選(推)產生，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家長委員

會議執行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

應參與會議人員。 

乙案:經與會代表選派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名單如後: 

(1) 校務發展計畫委員會(秘書室):1人 

(2)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秘書室):1人 

(3) 教師評審委員會(人事室):1人 

(4) 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人事室，女):1人 

(5) 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務處）:2人(其中 1位為產業代表) 

(6) 編班級轉班委員會（教務處）:1人 

(7) 大學繁星推薦委員會（教務處）（只要開會一次，約 08月或開學

時開，為了迴避原則，希望是綜高二年級的家長擔任）:1人 

(8) 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教務處):1人 

(9) 學生工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教務處):1人 

(10) 招生委員會(教務處):1人 

(11) 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學務處）： 1人 

(12) 學生膳食衛生考核委員(學務處)：3人 

(13) 學生獎懲委員會（學務處）:2人(男、女各 1人) 

(14)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委員會（學務處）:1人 

(15) 霸凌防制委員會 (學務處，男、女各 1 人) ):2人 

(16) 交通安全委員會（學務處）：1人 

(17) 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委員會(學務處，男) ):2人 

(18) 服裝儀容委員會(學務處):1人 

(19) 學生代收代辦費計價協商委員會(總務處):7人(含家長會長為當

然委員，需 3男 4女) 

(20) 校務會議(總務處):1人 

(21) 學生實習委員會(實習處):1人 

(22)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輔導室，不可與獎懲委員會同人）：1人  

(23)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輔導室):1人 

(24) 特教委員會(輔導室):1人 

(25) 學生自主學習推動小組委員(圖書館):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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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校園事件處理委員會(學務處):1人 

(27)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執行小組(輔導室):2人(產業

代表、家長代表) 

決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會員代表共議決46人無異議決議【甲案】，授權

家長委員會議執行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人員。 

案由五:請選(推)舉家長委員及公佈新任家長委員當選人： 

說明: 

(一) 請決定，本會 114學年度委員的產生方式，是「選舉」或「推舉」。 

(二)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7條第 1項及第 3項之規定辦理。 

(三)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 7條第 2項之規定，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

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位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決議:  

(一) 經出席會員代表過半數通過「推舉」方式(贊成 40人、反對 0人、棄權

6人)產生家長委員。 

(二) 推舉結果，家長委員會委員計有:王應男等，共 31人。另以附件呈現家

長委員名單，含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委員。 

陸、臨時動議及校務意見交流:無 

 
柒、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家長會員代表撥冗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接著辦理新成立的 114學年度

家長委員會會議，今日會議圓滿完成，感謝各位的熱烈蒞臨參與。 
 

捌、散會: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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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之發展之目的，

設立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

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

會)，特依高級中學教育法二十七條

及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組織章

程。 

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之發展「國立新

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

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依據「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訂

定之 

第二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

為會員所組織之。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其原法定代理人

或原實際照顧者得為其家長。 

第二條  本會名稱定為「國立新竹

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以

下簡稱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

為會員所組織。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

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同居之親屬。  

   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規定，

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

內，經家長同意後，提供家長會有關

學生的家長名錄。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新竹市東區學

府路 128號。 
第三條  家長會會址設於本校內，並

由本校提供家長會辦公室。 
第四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 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 保障本校學生在校學習與受教育

權益。 

三、 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

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四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 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 保障本校學生在校學習與受教育

權益。 

三、 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

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

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五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

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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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

表組成，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 

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生之日止，並

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

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推）一人

至三人擔任之；其選（推）方式，得

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會員代表

總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

之家長；會員代表總額內未有身心障

礙學生之家長者，應於有身心障礙學

生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班級代表。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推）

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

代表組成，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

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推）一人

至三人擔任之；其選（推）方式，得

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

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為班級

代表為限 

第七條  家長委員會置家長委員七人

至三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

代表中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家長委

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 

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獲選（推）為

家長委員時，學校應協調至少一人擔

任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

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

起，至下屆家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

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家長委員會得設委員工作小組。 

第七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三十

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

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但學

校班級數在四十八班以上者，每增加

六班，得增置委員三人。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

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 

 

第八條  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

置常務委員五人至九人，由家長委員

會就家長委員中選（推）之，每學年

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家長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

選（推）出一人為家長會會長，三人

至五人為副會長。 

第八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

務委員五人至九人，由委員會就委員

中選（推）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

選得連任。 

    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

（推）出一人為家長會會長，一人至

三人為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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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

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

次為限；副會長之連任，不受次數之

限制。 

    家長會應就家長委員中選（推）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

費及會務監察事項。 

    家長委員會委員罷免時，應由會

員代表大會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

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數通過罷免之。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

應由家長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提案，

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

員過半數通過罷免之。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

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次為

限。 

    家長會應就委員中選（推）財務

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

會務監察事項。 

    委員會委員罷免時，應由會員代

表大會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

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數

通過罷免之。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

應由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

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數通過罷免之。 

 

第九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次；其配偶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

身分者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

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

副會長中選(推)一人繼任之。會長及

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推)

之。 

第九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

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

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

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

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之。 

第十條  本會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

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若干

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會通過後聘

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

意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

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數不得超過

委員人數二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

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

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擔任

會務人員，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

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

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

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數不得超過

委員人數二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

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三章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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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 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

項。 

三、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

算。 

五、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 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

解任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常

務委員及家長委員。 

七、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

會議。 

八、 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 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

項。 

三、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

算。 

五、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 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

及罷免委員會委員。 

七、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

會議。 

八、 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二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

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

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

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推)任、解

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

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二條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

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

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

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

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

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

會期間，執行家長委員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至第九款

及其他依法規或章程規定應經家長委

員會決議之事項，不得由常務委員會

決議行之。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

會期間，代行委員會之任務。 

 

第四章  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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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

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

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四條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

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

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五條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十五條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五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六條本會應選（推）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

察事項，由家長委員互相選（推）之。 

 

第十七條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一、與會長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

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二、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三、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

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八條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  

二、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

及財產資料。  

三、審核決算報告。  

 

第六章  會議  

第十九條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

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

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

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會員代

第十六條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

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

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

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家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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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

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

席。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

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

席。 

第二十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

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

召開。 

家長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

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

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十七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

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

次家長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

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

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

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

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

代表總數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數通過，始得

決議。 

家長委員會應有家長委員總數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

員過半數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數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

以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

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

於學校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會員大

會或家長委員，有會員代表或家長委

員總數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人員過半數之同意，假決議視同有效

決議。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

表總數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數通過，始得決議。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數

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數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

以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

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

於學校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

數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

過半數之同意，假決議視同有效決

議。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因

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同一家

庭其他具家長代表身分者，或書面委

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為限，代

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

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

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

他會員代表或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

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一

人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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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

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本校行政

主管列席。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

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管列

席。 

第二十四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

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就家長委員

予以解任：  

一、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職務。  

二、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會 

聲譽。  

三、有事實足認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

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違反

法令規定之行為且情節重大。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

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

過半數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

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

知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解任事

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五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

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家長

委員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

會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

員過半數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

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

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解任。 

 

第二十六條  家長委員會委員有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會

員代表大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

總數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

過半數通過行之，並應自解任決議之

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

知該家長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

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七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罷免時，應由就家長委員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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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數通過罷免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十

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

長、副會長、常務委員罷免事由及生

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七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

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

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

獻方式為之。 

本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

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

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

長會自行辦理。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

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

則。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

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

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

獻方式為之。 

家長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

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二

個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

家長會自行辦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

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

原則。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

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

育環境。 

五、獎勵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及用

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

育環境。 

五、獎勵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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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

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

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

專帳處理。 

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

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如附件。監察

委員應每二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

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

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

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

理移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

署）必要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本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定。 

 

第二十三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

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

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

設立專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

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

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

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

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

署）必要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二十四條家長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

定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成員、決議違反

法令規定或有其他不當干預本校行政

情事時，經本校報國教署認定屬實後，

視情節輕重予以輔導、糾正，或命其

限期改善或改組。 

第三十一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

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

會務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六條  家長會每屆第一次會員

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學校應將

會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委員會委

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國教署備查，

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

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

委員或會員代表執行職務有利益衝突

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

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會議討論

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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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本身利害關係時，該會長、副

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

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除為必要之

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

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者未迴避者，該討

論案應扣除未迴避者後，視決議是否

仍然通過表決門檻。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家長委員、

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務委員

或監察委員之選（推）、改選時，不適

用之。 

第三十三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 

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 

訂定之會議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二十七條  本組織章程自發布日施

行，增、修訂需經委員會審議後，提

交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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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

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妥善管理財務之收

支及運用，並有效執行各項會務

計畫及協助本校校務推展，特依

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二十六條

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三十條規定，

訂定本財務管理規定。 

一、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

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妥善管理財務之收支

及運用，並有效執行各項會務計

畫及協助本校校務推展，特依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

第 25 條及本會組織章程第 24 條

規定，訂定本財務管理規定。 

二、本會經費收入項目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

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

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元；低收入戶持

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前項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本

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於開學後二

個月內撥入本會專戶，由本會自行管

理與支用。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

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

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其

法定代理人募捐；其屬與學校有採購

等利害關係者之捐款或餽贈，應予拒

絕或退還。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訖時

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

十日止為原則。 

二、本會經費收入項目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

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

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元；低收入

戶持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前項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本校代

收。本校代收後，應於開學後二個

月內撥入本會專戶，由本會自行

管理與支用。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

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不得

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其法

定代理人募捐；其屬與學校有採

購等利害關係者之捐款或餽贈，

應予拒絕或退還。本會收支預算

之起訖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

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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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經費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

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

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勵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三、本會經費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

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

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勵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會置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

人，辦理本會財務管理及會務監

察事項。 

  監察委員應每二個月定期

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

資料。 

四、本會置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

人，辦理本會財務管理及會務監

察事項。 

  監察委員應每 2個月定期稽

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

料。 

五、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

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

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

立專帳處理。 

 本會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由

本會委員會依第二點經費收入與

第三點經費支出及用途編製。 

 本會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

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業務承辦人員應每個月

定期編列財務收支報表，向會長

報告，並提供由本會財務委員、監

察委員稽核，於本會委員會及會

員代表大會會議上報告。 

五、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

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

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

立專帳處理。 

  本會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由本會委員會依第二點經費收入

與第三點經費支出及用途編製。 

本會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

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業務承辦人員應每個月

定期編列財務收支報表，向會長

報告，並提供由本會財務委員、監

察委員稽核，於本會委員會及會

員代表大會會議上報告。 

六、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二聯式收據

本，憑以入帳財務收入。 

 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其

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預決算報

告表件及重要財產文件等，除有

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表報

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

六、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二聯式收據

本，憑以入帳財務收入。 

 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其

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預決算報

告表件及重要財產文件等，除有

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表報

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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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存五年；涉及政府機關之補

捐助案件，依各補捐助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少保存五年；涉及政府機關之補

捐助案件，依各補捐助機關之相

關規定辦理。 

七、每學年結束，本會家長委員會應

將決算案交本會監察委員審核

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

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移交應編製移交清冊，

並連同前點所列文件併予移交。 

七、每學年結束，本會委員會應將決

算案交本會監察委員審核後，提

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

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移交應編製移交清冊，

並連同前點所列文件併予移交。 

八、本會經費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如

下： 

(一)金額在 10 萬元以內者，由會

長核定。 

(二)金額超過 10萬元未滿 30萬元

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由會

長核定。 

(三)金額超過 30萬元未滿 60萬元

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本

會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

會長核定。 

(四)金額超過 6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

提本會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

後，由會長核定。 

(五)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特殊重大

支出，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

後，由會長核定。 

八、本會經費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如

下： 

(一)金額在 10 萬元以內者，由會

長核定。 

(二)金額超過 10萬元未滿 30萬元

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由會

長核定。 

(三)金額超過 30萬元未滿 60萬元

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本

會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

會長核定。 

(四)金額超過 6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

提本會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

後，由會長核定。 

(五)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特殊重大

支出，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

後，由會長核定。 

九、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未規定事

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

會計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家長會設置辦法，及本校財務

管理要點等法規辦理。 

九、本財務管理規定未規定事項，悉

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會計

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

一致規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辦法，及本校財務管理

要點等法規辦理。 

十、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經本會會 十、本財務管理規定，經本會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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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